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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和平段 1156、1157、1163、1164、1166、1167、

1168、1169 及 1173 地號等 9 筆市有地，面積合計為 6,068.82 平方公尺，

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29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6.19 高市會交字第 112001055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和平段 1156、1157、1163、1164、1166、1167、

1168、1169 及 1173 地號等 9 筆市有地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8 條：「非公用不動產得予出售

之範圍如下：一、可供建築使用之土地及其建築改良物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相互毗鄰且為同一宗基地，總面積為 6,068.82 平方公尺（約

1,836 坪），基地範圍四面臨路（和平北街、和平中街、和平一街及

和平東街）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現況為空地使用。 

三、案地為市府 102 年度作價投資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土

地，透過土地開發效益挹注捷運建設經費，及償還 102 年修約高雄捷

運紅橘線機電資產提前移轉自償性債務 170.55 億元，因鄰近捷運南

岡山站（R24）、高醫岡山醫院、達麗米樂購物中心，經評估周邊高

醫岡山醫院預計 113 年興建完成營運後，將有醫護人員宿舍、住宅及

就近休憩使用之需求，為促進當地地區發展及發揮土地最大效益，

本案土地擬採標售方式辦理，其處分開發效益可支援捷運建設與償

還自償性債務，減輕債務利息負擔。 

四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3 月 21 日第 62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、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

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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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瑞隆段二小段 673-3 地號市有地，擬完成處分程

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29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6.19 高市會交字第 112001057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瑞隆段二小段 673-3 地號市有地，擬完成處分程

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8 條：「非公用不動產得予出售

之範圍如下：一、可供建築使用之土地及其建築改良物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總面積 422 平方公尺（約 127.66 坪），面臨瑞隆路 194 巷 4

弄及瑞福路上，更鄰近瑞隆路商圈、國道 1 號及輕軌 C37（輕軌機廠

站），現況提供予交通局作為臨時路外平面停車場使用，都市計畫

使用分區為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。 

三、案地係 109 年度配合聯合醫院擴建院區市府政策，透過交換方式取得

之其中一處市有土地，性質上屬市府作價投資土地，以土地處分開

發收入挹注捷運建設經費及償還 102 年修約高雄捷運紅橘線機電資

產提前移轉自償性債務 170.55 億元，因鄰近瑞隆路商圈、國道 1 號

及輕軌 C37（輕軌機廠站），交通便利且生活機能良好，為發揮土地

最大效益，促進地區發展，本案土地擬採標售方式辦理，期引進民

間資金、人力及企業經營理念，亦可減少管理成本並提供捷運建設

財源、償還自償債務及減輕利息負擔。 

四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3 月 21 日第 62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

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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